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口腔医院（坪山）
XX项目询价公告
（备注：采购需求部门务必确定好供应商资格，服务要求，预算价格等具体需求，有需要解释及协助请联系采购部门）
一、采购单位：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口腔医院（坪山）
二、采购项目名称：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口腔医院（坪山）XX项目
三、采购方式：询价
四、预算金额：  元
五、采购服务期限：
六、项目需求
1、名称：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口腔医院（坪山）XX项目   
2、地点： 深圳市坪山区东纵路143号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口腔医院        
3、内容：
1）、
2）、
七、供应商资格要求：（须包含以下条款，各归口管理部门可根据实际项目情况增加）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参与本项目投标近三年内（投标人成立不足三年的可从成立之日起算）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二）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包的采购活动。
（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不允许转包、分包。
（四）参与政府采购项目投标的供应商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无行政处罚记录（需提供证明文件）。
注：“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信用服务”栏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失信被执行人”和“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http://zfcg.sz.gov.cn//cgjg/cxda/index.html)”为供应商信用信息的查询渠道，相关信息以提交标书的三日内的查询结果为准。

九、报价文件递交时间、地点及方式
（一）递交截止时间：公示发布之日起第三个工作日的16点；
（二）报价方式：直接发送报价文件至指定邮箱：szkqps@163.com；
十、报价文件编制要求
报价文件需包含以下内容，缺少文件将可能导致资格审查不通过。
1.封面（盖章）（项目名称、公司名称、联系人及方式）
2.报价单（盖章）（报价单总报价必须低于预算价格，要求详见附件1）
3.为满足本公告要求所需提供的其他材料。
以上按顺序整理，以PDF格式文件发送，电子档命名规则为：项目名称-报价公司名称（报价价格）。
注意事项：
报价文件须在指定时间内、严格按格式要求发送，否则报价无效！
十一、定标方法
[bookmark: _GoBack]最低价法。资格审查合格的报价视为有效报价，以提出最低报价的报价方作为预成交供应商。出现相同最低报价的，由采购部门根据报价方资质情况确定预成交供应商；报价方资质相同的情况下，通过采取随机摇珠的方式确定预成交供应商。采购部门认定为低价恶意竞争的视为无效报价。
十二、 联系事项：
采购单位：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口腔医院（坪山）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东纵路143号
联系人：   （归口联系人方式加上，放第一排）
丘老师电话：0755-89667096-8051
 
 
 
 


附件1：
注明：（XX项目名称）报价文件，公司名称，授权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所有文件均需盖公章；否则报价无效！
报价文件组成：项目最优报价表（分项）+价格依据（如有）+最低报价承诺书+公司资质+信用信息+法人授权书。
按报价文件
务必按以上顺序排列，报价表格式自行确定，但有分项的务必分项报价。报价文件需要报价方的盖章版PDF文件。文件命名按以下规则：项目名称-公司名称（报价）。如：手机采购一批-XX公司（20000元）


承诺书格式参考如下格式：（服务类自行修改）

承诺函
致：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口腔医院（坪山）：
本公司承诺向贵院提供的     产品报价为本公司至今为止向深圳市其它医院提供同一品牌、规格型号供货价中的最低价，如与事实不符，本公司愿意向贵院赔偿两倍差价。如若成交，产品保修期为   个月。
特此说明。

XX公司（盖章）
202X年X月X日







法人授权书

项目名称：

公司名称：

法人姓名及身份证号：

授权人姓名及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法人及授权人身份证扫描件正反面：

本公司承诺提供信息真实有效，授权人为本司人员；若提供虚假信息，愿意

承担所有法律后果；





中小微企业说明函

本公司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参加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口腔医院（坪山）的（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标的名称），属于（所属行业）；（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日期：

备注：不属于中小微企业不用提供此函！
承诺函
致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口腔医院（坪山）：
我司郑重承诺在此次招采项目中不存在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负责人、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主要技术人员为同一人、属同一单位或者在同一单位缴纳社会保险。不存在串标、围标等有关违规、违法行为。
如发现存在围标、串标等违规、违法行为将按规定纳入贵院黑名单并按有关规定处罚，贵院不再合作所有项目，我司已知晓相关后果。
公司（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联系电话：
日期：
附：提供本次采购项目的投标报名人、投标授权代表等相 
关人员近三个月社保缴纳明细。

